论16世纪欧洲的两大思潮

在讲到人民版必修三《神权下的自我》这节内容时，有一些学生认为他们两个事件的核心内容都是人文主义，而实际在16世纪的欧洲有两大思潮--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，也有一些学生不能深刻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，认为二者市相互影响的，即人文主义者对教会腐败和丑恶的揭露和批判，为新教思想家发起改革提供了突破口:新教思想家对圣经和教义的重新阐述，为人文主义者提供了理论武器，使文艺复兴在欧洲进一步扩散。下面就二者的关系总结整理如下：

相似点：

复兴主义的形式。人文主义思潮的“复古”精神是显而易见的，人文主义者不仅恢复了古典时代的世俗精神，还从早期基督教中吸取有用的成分，以反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；而宗教改革则是一场更为宏大壮观的“复兴运动”，它要恢复的是较早时期的基督教。

第二，人权主义的内容。尽管文艺复兴时代并没有出现人权主义这-明确概念，但关个人权的意识，实际上已经成为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，在他们看来，人是一种特殊的生灵，人的价值和尊严是不容否定的;宗教改革家在这方面有着类似的倾向，作为路德教理论核心的“惟信称义”，抛弃了神职人员在得救道路上的中介作用，主张任何人都有与上帝直接交往的权力与自由。由于人的自由权力得到了承认，人的价值也随着上升，甚至上帝也是为人类生活服务的。
第三，民族主义和王权主义的特征。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是爱国者，并且在不同程底上是王权主义者；而宗教改革的目的，更是要建立一个不受马教廷控制的“民族教会”，最终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。
区别：
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宗教观点不同。一般来说，人文主义者只是教会的改良者，而不是救会制度的拥喜人。在大多数场合里，人文主义者未能成为宗教改革的参预者，相反，他们往往成了改革运动的敌人:而新教思想家却是中世纪教会的彻底改造者，与此相适应，他们对人文主义思潮及其成就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否定。
两者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:人文主义者大多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和利已主义者，而新教思想家则是利他主义者;人文主义者大多是纵欲主义者，宗教改革家一般都是节欲主义者。
宗教改革家与人文主义的对立，集中反映了当时西欧普遍存在的几种主要的社会对立现象:科学与宗教的对立:新兴资产阶级与广大中下层人民的对立;意大利民族与德意志民族之间的对立。


